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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三明市生态新城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华东
师范大学附属三明中学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三明市生态新城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三明市生态新城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三明中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我局于2024年7月16日受理该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在沙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报告表全本公示；于2024年7月30日在沙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报告表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上述公示、公开期间，我局未收到关于本报告表的意见。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拟建项目选址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生态新城金泉路南侧 。其中，一期工程为学校工程，建设规模：24个高中教学班，学生人数1080人。建筑面积约46582平方米，建设1#楼（2栋5层框架结构的教学楼和1栋5层框架结构的科技楼组成）、2#楼（1栋2层框剪结构的食堂和1栋2层相剪结构的体育馆组成）、3#楼（2栋6层框架结构的宿舍楼）、门卫、2#楼架空通道、风雨廊、连廊、3#楼架空层、地下接送中心、人防地下室、2#楼地下灰空间及灰空间设备用房；同时配套建设6个篮球场、校内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综合管线、照明工程、绿化工程、购置设备设施等。二期工程为配套路网工程，建设规模为①AK线：设计全长为226.588m，设计起点位于横一路与纵二路交叉口，设计终点接已建金泉路；②BK线：设计全长为243.2m，设计起点与已建横一路衔接，设计终点至生态新城学校高中部北侧公交站终点；③CK线：设计全长为198.056m，设计起点位于横一路与纵二路交叉口，设计终点接已建纵二路；④DK线：设计全长为150.283m，设计起点与已建纵二路衔接，设计终点至生态新城学校生活部终点。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在你公司取得其它相关行政许可的前提下，我局从环境保护方面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须符合《三明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
三、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其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和不得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㈠加强施工期污染防治
施工期应做到科学、合理施工，并按报告表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施工期粉尘、噪声、废水以及施工垃圾污染。
㈡加强水污染防治
⒈一期工程（学校工程）：项目食堂产生的餐饮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化粪池；不是危废的清洗废水经实验室“酸碱中和”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师生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泳池净化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上述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由市政管网排入三明生态新城水南污水处理厂处理。
⒉二期工程（配套路网工程）：严格施工管理，堆放场地应设围挡措施，并加蓬布覆盖，施工废水处理后回用于砂石料或用于施工区的日常洒水，废水不外排。
㈢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bookmark: _GoBack]⒈一期工程（学校工程）：实验室废气经通风橱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食堂废气通过烟道引至楼顶经排气筒达标排放；发电机废气由管道引至楼顶排放；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排风口设置在绿化带内，远离人群密集区域。
⒉二期工程（配套路网工程）：运送商品混凝土和建筑材料的车辆实行密闭运输，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进行土石方的运输，行至敏感路段时，应低速行驶或限速行驶；工程开挖土方集中堆放，采取土方表面压实、定期洒水、覆盖等措施；施工过程应设置密目网，料堆应严密遮盖或在库房内存放。
㈣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应优先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固定强噪声源应考虑加装隔声罩，同时应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合理布局，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㈤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⒈一期工程（学校工程）：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隔油浮渣、餐厨垃圾集中收集，交由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高浓度实验废液及首次仪器清洗水经容器收集后于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弃药品包装物、废药品危废分类收集于危废暂存间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⒉二期工程（配套路网工程）：期间产生的建筑、生活垃圾应定点堆放收集、及时清运；在工程设计上应做到挖填方平衡；施工场地内的杂草、灌木等植物残体、土壤表层熟土等，应集中放置妥善保存。
㈥加强陆生生态保护
二期工程（配套路网工程）：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先行规划，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尽量减少占用土地，避免大挖大填，尽力减少植被破坏。
四、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与排污许可证申领的衔接。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及时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工作由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具体负责。
五、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要求；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环境信息公开，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在环保申请过程中瞒报、假报行为是严重违法行为，你公司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七、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八、项目建设涉及其他必须审批的，应按相关规定报批后，方可动工建设。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8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海西三明生态工贸区管理委员会，区发改局、工信科技局、应急局，区消防大队，福建拓普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8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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